
 
 

 

供 2018年 2月 9日會議參考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就有關「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提交意見書 

政府剛公佈的《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顯示，本港少數族裔貧窮率較 2011年上升，

從 2011年 15.8%上升至 19.4%，南亞裔人士貧窮率更達 25.7%，即使綜援、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等社

會保障政策介入後，少數族裔在職貧窮住戶仍上升至 11000戶1。 

政府自 2016年 5月起實施「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下稱「低津」），目標是「鼓勵低收入家

庭透過就業自力更生，並聚焦支援當中有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庭，以紓緩跨代貧窮。」然而，根據政府

文件顯示2，截至 2017 年 5 月 19日，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下

稱「低津辦」）共收到 1763 宗少數族裔的申請，成功獲批津貼的少數族裔的申請數目為 1349 宗，

涉及只有 868 個家庭。 

從本中心的服務經驗亦發現，少數族裔貧窮家庭難以接觸到政府扶貧資訊，更由於語言障礙及繁複的

扶貧措施申請程序，令他們在財政緊絀、勒緊褲頭過生活的情況下，仍未能申請政府資助。 

因此，本中心於 2017年 12月至 2018年 1月期間，以方便取樣及滾雪球方式（convenient and snowball 

sampling method），向 145名 15歲以上在職或非在職南亞少數族裔人士進行問卷形式的訪問，以了

解他們申請低津的情況。調查結果如下： 

 

(一) 宣傳未遍及少數族裔，申請手績繁複，合資格者未能受惠 

受訪者中，有接近 6成（86人）未有申請低津，當中主要原因包括不知道怎樣申請（41.2%）、

申請程序太繁複（34.1%）及不清楚低津詳情（29.4%）。然而，調查發現在這 86人中，有 61.6%

符合申請低津全額（46.5%）及半額（15.1%）的入息申請資格。可惜，因為以上種種原因而未有

申請，將他們排拒於計劃之外，令他們嚴峻的貧窮問題持續。 

 

                                                 
1
 香港特別行政區《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2018年 2月，圖 3.15。 

2
 立法會少數族裔權益事宜小組委員會<香港少數族裔人士貧窮情況>：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hc/sub_com/hs52/papers/hs5220170612cb2-1571-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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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手績繁複及語言障礙，令近 2成原已申請的受訪者撤回申請 

在 59名嘗試申請低津的受訪者中，22%撤回申請，除了 2人表示因不符合資格之外，其餘的原因

包括「申請表格太難填寫」（53.8%）及各種語言障礙而引伸的問題，包括低津回覆信只備中英

語，以致未能理解信件內容（38.5%），以及因不諳中英語不能與低津辦職員溝通（30.8%）或填

寫申請表格（30.8%），顯示申請手績繁複及語言障礙仍是最大的障礙。 

 

(三) 政府縱然已資助機構 CHEER提供傳譯服務，受訪者仍未獲得傳譯以破除溝通障礙 

縱然政府自 2009年已資助「融匯–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CHEER）提供傳譯服務，可惜，

調查發現，低津辦職員不會主動向受訪者提供傳譯服務。數字顯示，受訪者在不同階段都未曾獲

得傳譯服務，包括： 

 受訪者第一次到低津辦安排的申請櫃枱填寫申請表時（27 人），100%沒有要求傳譯服務，

當中 44.4%不知道有傳譯服務，22.2%不知道如何申請傳譯服務； 

 當發現無法與低津辦職員溝通時（21人）， 100%受訪者仍沒有得到傳譯服務，主要原因仍

然是「不知道有傳譯服務」（42.9%）及「不知道如何申請傳譯服務」（52.4%），反映受訪

者即使在有需要時，仍未獲告知有傳譯服務或如何獲得傳譯服務。 

 47名有接獲低津辦職員電話的受訪者中，除了 5人表示能夠與職員溝通之外，其餘的即使未

能與職員溝通，仍未獲得傳譯服務。 

 

低津計劃原意為解決跨代貧窮問題，並特別「聚焦支援當中有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庭」，這本應能紓緩

部分不少少數族裔家庭的貧窮境況，令少數族裔兒童及青少年能在更安穩的條件下學習及參與有益身

心的課外活動。可是，由於低津申請手續繁複的問題，加上職員未有為有需要的申請人提供傳譯服務，

令他們難以申請低津，致使部分家庭要靠就學子女幫補家計。 

 

個案 

Mr Q一家四口，過往兼任兩份工作以維持家計。但現時身體狀況不佳，只能當一份保安員工作。六

千多元的房租已花去他半份收入。原以為低津金額雖不多，也能勉強幫補房租，買些日用品及為子女

添置衣物。他申請了 3次低津，每次均收到低津辦 3至 4封英文信。他不諳英語，每次都要找人幫手；

每次申請又收到低津辦 1至 2次電話，職員用英語說話，他亦不懂，只有疑惑。申請過程中，低津辦

要求他補交入息資料數次，每次補交的文件亦有不同。他向公司申領數次，公司感不耐煩，警告不會

再提供資料。面對繁複的申請程序，加上不想得罪公司，他打算不再申請。面對經濟壓力，他正考慮

就讀中三的兒子放棄學業，打工幫補家計。Mr Q說他不是個別例子，身邊朋友也有相似的經驗和想

法。 

 

總結及建議 

就著以上問題，本中心認為，低津辦實有責任掃除申請者在申請手續上的障礙，包括簡化申請手續，

並以適切的傳譯及翻譯服務，協助少數族裔合資格者申請低津。本中心有以下建議： 

 

(一) 聘請少數族裔員工協助宣傳及申請程序 

自計劃開始，低津辦聘請了 531 名非首長級人員（包括 372 名公務員和 159 名有時限的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負責運作低津計劃，包括收取申請至支付款項。然而，在眾多的新聘人員當中，



低津辦並未有因應少數族裔申請人的需要，而聘任能操少數族裔語言的職員協助少數族裔申請人，

以致造成少數族裔抗拒或放棄申請的情況。 

 

縱使低津辦經常強調所有員工的入職要求均須符合公務員聘用條款，然而，不同政府部門，包括

民政事務處、勞工處、社會福利處等已聘請少數族裔合約員工，協助連結少數族裔社群及協助相

關服務。本中心強烈要求低津辦聘請少數族裔員工，協助計劃的宣傳、填寫申請表及跟進相關個

案。 

 

(二) 為安排傳譯服務訂立一套清晰而全面的指引 

本中心調查結果顯示，語言所引致的溝通問題是他們申請低津的重要障礙，然而，低津辦職員卻

未有適時為有需要的申請人介紹及安排傳譯服務。本中心建議，低津辦應為安排傳譯服務訂立一

套清晰而全面的指引，前線職員應依照指引，為申請人介紹傳譯服務，並以指引中制定的劃一的

評定方式，評估申請人對傳譯服務的需要。 

 

(三) 將回覆信翻譯成多種少數族裔語言 

低津辦過往主要以往來信件作為與申請人的聯絡方式，特別是有關要求提供更多文件及資料上。

然而，該信件只提供中文或英文版（少數族裔申請人多數只收到英文版本），不諳閱讀中英文的

申請人不能理解信件內容，當信件多次往來，申請人就要多次尋求其他人協助，造成很大的不便

及障礙。因此，本中心建議，將有關信件以範本形式，翻譯成多種少數族裔語言，低津辦職員可

於設定的選項中，選取申請人所需提供的文件或資料，以方便少數族裔申請人了解信件內容。 

 

(四) 適時通知申請人再次申請 

現時，低津辦會將再次申請的表格，連同確認批核通知書一併寄給成功獲批津貼的申請人，但對

於不諳閱讀中英文的申請人來說，難以理解要保存相關表格以待下次申請。因此，本中心建議低

津辦將確認批核通知書及再次申請的表格分開而適時地寄給申請人（例如在再次申請限期前一個

月），並於再次申請表格上附上少數族裔語言的備忘，提醒此表格為再次申請之用。 

 

最後，本中心重申低津是一個能紓緩現時少數族裔貧窮情況的措施，低津辦亦已多次作出檢討以改善

計劃，因此，本中心期望低津辦能因應少數族裔申請上的種種問題，採納本中心的意見，加強對少數

族裔申請人的支援。 

 

 




